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申购、赎回、定

投、转换起点及账户最低持有份额下限的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调整旗下部分基金申购、赎回、定投、转换起点及账户最

低持有份额下限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经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银行”）协商一致，自 2017年 5月

19日起，针对江苏银行降低旗下开放式基金申购、赎回、定投、转换起点及账户最低

持有份额下限。现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嘉实中证锐联基本面 5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嘉实信用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嘉实优质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增长开放

式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成长收益证券投资基金 A、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嘉实逆向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沪港深精选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嘉实海外中国股票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嘉实恒生中国企业指数证券投资基金（QDII-LOF）、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A合计 13只

基金。 

注：嘉实对冲套利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的定期开放申赎业务，遵循其

基金合同的有关约定。具体请参见嘉实基金网站刊载的相关公告。 

二、调整内容 

自 2017年 5月 19日起，投资者通过江苏银行申购、定投、转换上述基金，申购最低

起点金额调整为 10元，定投最低起点金额调整为 100元,转换最低起点份额调整为

10份（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A为 0.01份）。 

自 2017年 5月 19日起，投资者通过江苏银行赎回上述基金，赎回最低起点份额调整

为 10份（嘉实货币市场基金 A为 0.01份），账户最低持有份额调整为 10份（嘉实

货币市场基金 A为 0.01份）。 

调整后具体如下：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简称 申购起点 定投 

起点 转换 

起点 账户最低持有份额 赎回 

起点 

1 160716 嘉实基本面 50指数(LOF) 10元 100元 10份 10份 10份 



2 070025 嘉实信用债券 A 10元 100元 10份 10份 10份 

3 070026 嘉实信用债券 C 10元 100元 10份 10份 10份 

4 070099 嘉实优质企业混合 10元 100元 10份 10份 10份 

5 070002 嘉实增长混合 10元 100元 10份 10份 10份 

6 070001 嘉实成长收益混合 A 10元 100元 10份 10份 10份 

7 000585 嘉实对冲套利定期混合 10元 100元 10份 10份 10份 

8 000985 嘉实逆向策略股票 10元 100元 10份 10份 10份 

9 001878 嘉实沪港深精选股票 10元 100元 10份 10份 10份 

10 070010 嘉实主题混合 10元 100元 10份 10份 10份 

11 070012 嘉实海外中国股票混合(QDII) 10元 100元 10份 10份 10份 

12 160717 嘉实 H股指数（QDII-LOF） 10元 100元 10份 10份 10份 

13 070008 嘉实货币 A 10元 100元 0.01份 0.01份 0.01份 

三、重要提示 

1. 业务及优惠活动开始或结束办理的具体时间及具体程序、规则以代销机构的有关

规定为准，如有变动，敬请投资者留意代销机构的有关公告。 

2.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文件。 

3.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四、业务咨询 

投资者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情况： 

1.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95319或前往其营业网点进行咨询 

网址：www.jsbchina.cn 

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600-8800 

网址：www.jsfund.cn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 5月 19日 




